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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習學科與學分 

（一）本所碩專班研究生需修滿學科 24學分及論文寫作指導 6學分方可畢業。 

（二）非歷史系畢業者，應補修史學方法 3學分。 

（三）原則上，碩專生每學期必須選修二門課共六學分，否則應填表陳明理

由，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正式向所方提出申請，並送所長核示。 

二、不同領域必修學分 

中國史及台灣史兩大領域，碩專生各須選修 12學分。(110學年度(含)之後入

學新生不適用) 

三、研究方向與指導教授之決定 

（一）碩專生在修習課程時應盡量考慮未來研究方向，充分與本所老師交換

意見後，至第一學年第二學期五月底前，即需決定研究題目，並延請

本所專任教師（含榮譽教授）擔任指導教授。碩專生二年級上、下學

期時，必須選修論文寫作指導（一）及論文寫作指導（二），共 6 學分。 

（二）每屆碩專班，指導教授指導論文以不超過 3 篇為原則。 

四、碩士論文應以公開為原則，若延後公開，其期限至多為五年，不得永不

公開。 


